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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作为《建业住宅集团

（中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

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2017

年 4 月 20 日公告的《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监事、总

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发行人就董事、董事长、监事、总经理发生变动的情况

作出公告。 

公司原董事长胡葆森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

人；公司原董事张春峰、胡冰因工作安排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公司原监事蔡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统计

数据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

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做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

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银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德东因工作安排原因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公司原总经理刘大勇因工作安排原因不

再担任公司总经理；新任命刘卫星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命袁旭俊为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任命陈瑛为公司董事兼副总裁，任命都海宽为公司监事。 

一、原董事、监事及总经理的任职情况及变动原因 

序号 姓名 职务类别 辞任原因 

1 胡葆森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管理架构调整 

2 张春峰 董事 工作变动 

3 胡冰 董事 工作变动 

4 蔡德东 监事 工作变动 

5 刘大勇 总经理 工作变动 

注：发行人公司管理层原未设置“总经理”这一职务，由刘大勇代行总经理职责。 

二、新任董事、监事及总经理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类别 任期 

1 刘卫星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7.04-2020.04  

2 袁旭俊 董事兼总经理 2017.04-2020.04 

3 陈瑛 董事兼副总裁 2017.04-2020.04 

4 都海宽 监事 2017.04-2020.04 

新任董事、监事及总经理的简历如下： 

（一）刘卫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刘卫星先生，汉族，1959 年 9 月出生，河南伊川人，中共觉员，经济学硕

士，高级经济师，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现任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加入公司前，刘先生先后就

读于河南银行学校、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清华大学。曾先后担

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洛阳地区中心支行副行

长、三门峡市分行副行长；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行

长助理、副行长；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工商银行安徽省分



行行长、党委书记；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行长、党委书记；工商银行总行内部审计局局长。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刘卫星先生未在其它单位兼职，未持有公司股份及公

司债券。 

（二）袁旭俊——董事兼总经理 

袁旭俊先生，汉族，1967 年 5月 21出生，现任公司董事兼总裁，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加入公司前，袁先生曾先后担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科”）上海分部财务负责人；万科杭州分部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分

管财务、成本、运营及城东事业部；万科嘉兴分部总经理，并兼管万科杭州分部

财务、成本、运营；万科徐州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袁旭俊先生未在其它单位兼职，未持有公司股份及公

司债券。 

（三）陈瑛——董事兼副总裁 

陈瑛女士，汉族，1965 年 11 月 29 日出生，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裁，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陈女士曾先后担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中心副总经

理；助理总裁兼总裁办公室主任；助理总裁兼郑州大区副总经理；助理总裁兼郑

东新区副总经理兼联盟新城项目公司总经理；助理总裁兼总部资金管理中心总监；

副总裁兼决策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投融资中心总监。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陈瑛女士未在其它单位兼职，未持有公司股份及公司

债券。 

（四）都海宽——监事 

都海宽先生，汉族，1983 年 5 月 2 日出生，现任公司监事，任期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都先生曾任河南国地土地管理有限公司设计师/项目负责人；郑

州新芒果房地产有限公司土地专员；河南星联置地有限公司土地专员；公司投资



管理中心投资发展部投资拓展专员；公司运营管理部助理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都海宽先生未在其它单位兼职，未持有公司股份及公

司债券。 

经与发行人沟通，了解到上述变动属于发行人正常人事变更，对公司日常管

理、生产 经营及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无重大不利影响。 

中银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的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提醒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